附件3

2025年上海市传染病防治监督和公共卫生监督执法技能竞赛实施方案

根据国家疾控局综合司《关于印发全国卫生健康系统职业技能竞赛传染病防治监督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国疾控综监督一函〔2025〕102号）、《关于印发2025年全国公共卫生监督执法技能竞赛实施方案的通知》（国疾控综监督二函〔2025〕68号）等文件精神，制定本竞赛实施方案。
一、竞赛项目
竞赛设“传染病防治监督”“公共场所卫生监督”“学校与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职业与放射卫生监督”4个竞赛项目。

二、竞赛内容
竞赛内容包括政治理论、法律法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参考范围见附表1）。

（一）政治理论和基础法律。主要包括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与卫生行政执法相关的基础法律。
（二）专业法律法规及相关国家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专业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相关国家标准和专业知识等。
（三）操作技能。结合以上知识点对应的情景模拟和实际操作相关能力测试，包括卫生监督执法办案技能（如发现违法行为、调查取证、法律适用、办案程序，案例评析以及执法文书制作），现场快速检测操作技能等。

三、参赛人员要求

各区应选拔6名队员参赛，包括1名传染病防治卫生监督员、1名公共场所卫生监督员、1名学校与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员、1名职业与放射卫生监督员、1名医疗机构疾控专员、1名卫生监督协管员。

参赛队员专业要求如下：卫生监督员为已取得行政执法资格的在岗在编一线执法人员，从事相关专业监督工作年限不少于5年（截至2025年6月1日）；医疗机构疾控专员从事传染病防治相关工作年限不少于5年（截至2025年6月1日）；卫生监督协管员从事传染病防治相关工作年限不少于2年（截至2025年6月1日）。

四、竞赛形式

竞赛分各区初赛、市级复赛和市级决赛三个阶段开展。
（一）各区初赛（5月-6月中旬）。由各区卫生健康委（疾控局）组织实施，各区应逐级开展人员培训和选拔，动员卫生监督员、医疗机构疾控专员和卫生监督协管员广泛参与。通过培训、选拔，确定复赛参赛队员，具体竞赛形式和命题由各区自行确定和组织实施。

（二）市级复赛（7月下旬）。由市疾控局组织实施，为个人竞赛。卫生监督员个人竞赛包括理论考试、执法办案技能和现场快速检测操作技能三项内容。理论考试采取书面闭卷形式，重点考查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等掌握情况。执法办案技能考试采取书面闭卷形式，参赛队员就给定案例进行模拟执法办案，重点考查执法办案能力。现场快速检测操作技能，由参赛队员在给定范围内，随机抽取1个项目进行操作，重点考查现场检测操作能力。医疗机构疾控专员、卫生监督协管员个人竞赛为闭卷理论考试形式，不进行执法办案和现场快速检测操作技能考试。所有参赛队员根据报名的参赛项目参加相应专业项目考试，并须独立完成。

市疾控局公共卫生监督处将选拔人员组队参加个人竞赛。
（三）市级决赛（7月下旬-8月上旬）。由市疾控局组织实施，为团体竞赛。根据每支参赛队个人复赛总分排名，前8名的团队进入决赛。团体竞赛采用现场知识竞答形式，重点考核参赛队员对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掌握的熟练程度。
市级复赛、决赛时间、地点及其他有关事项另行通知。根据复赛、决赛情况将选拔队伍参加国家卫生监督技能竞赛。
五、市级竞赛计分规则

（一）个人竞赛计分。个人竞赛满分值为100分，按理论考试占比40%、执法办案技能占比30%、现场快速检测操作技能占比30%的比例计算得出最终成绩。

（二）团体竞赛计分。每支代表队设200分基础分，采用现场知识竞答形式。

（三）竞赛成绩并列时的优先原则。当个人竞赛成绩出现并列时，执法办案技能和现场快速检测操作技能合计成绩高者优先；团体竞赛成绩出现并列时，将进行知识竞答加赛，加赛后总成绩高者优先。

六、奖项设置  
（一）个人奖。卫生监督员设置一等奖4名（每个专业个人竞赛成绩第1名）、二等奖8名（每个专业个人竞赛成绩第2、3名）、三等奖12名（每个专业个人竞赛成绩第4-6名）。

医疗机构疾控专员、卫生监督协管员理论考试个人成绩位列前6名的为单项奖（各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
（二）团体奖。设置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5名。一、二、三等奖获奖单位在进入团体竞赛的8个队伍中产生，具体获奖情况根据8个队伍团体竞赛成绩确定。其余参赛队伍为优胜奖。

联系人：市疾控局公共卫生监督处 王绍鑫、徐梦蕾 

电  话：23170699 

邮  箱：gongweijianduchu@wsjkw.sh.gov.cn
附表1：           

竞赛内容参考范围
2025年上海市传染病防治监督和公共卫生监督执法技能竞赛参考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下列：
一、卫生监督员

（一）基础法律

《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强制法》《行政诉讼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
（二）专业法律法规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艾滋病防治条例》《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尘肺病防治条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消毒管理办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医疗机构传染病预检分诊管理办法》《医院感染管理办法》《性病防治管理办法》《结核病防治管理办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放射诊疗管理规定》《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管管理办法》《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煤矿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防治规定》《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国家卫生标准

《传染病医院建筑设计规范》（GB50849-2014）《疫源地消毒总则》（GB 19193-2015）《医院消毒卫生标准》（GB15982-2012）《医疗机构水污染排放标准》（GB18466-2005）《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19489-2008)《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准则》（WS233-2017）《中小学校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管理规范》（GB 28932-2012）《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GB 7793-2010）《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GB 40070-2021）《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 50099-2011）《学校及托幼机构饮水设施卫生规范》（WS 10014-2023）《书写板安全卫生要求》（GB 28231-2011）《学校卫生综合评价》（GB/T 18205-2012）《学生用品的安全通用要求》（GB 21027-2020）《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WS 10013-2023）《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GB 37489-2019）《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GB 37487-2019）《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GB 37488-2019）《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检验方法》(GB/T5750-2023)（与采样、保存、质控以及与现场快检指标相关内容）《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GB 17051-1997)《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技术要求》（GB628-2018）《消毒产品标签说明书通用要求》（GB38598-2020） 《消毒剂原料清单及禁限用物质》（GB38850-2020）《抗菌和抑菌洗剂卫生要求》（GB38456-2020）《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要求》（GB15979-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具集中消毒卫生规范》（GB31651-2021）《放射工作人员健康要求及监护规范》（GBZ 98—2020）《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工作规范》（GBZ 331-2024）等卫生标准。

（四）规范性文件

《传染病防治卫生监督工作规范》《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规范》《预防接种工作规范（2023年版）》《医疗废物分类目录》《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学校卫生监督工作规范》《学校和托幼机构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规范（试行）》《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管理办法（2021年版）》《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公共卫生综合干预技术指南》《住宿业卫生规范》《游泳场所卫生规范》《沐浴场所卫生规范》《美容美发场所卫生规范》《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健康相关产品命名规定》《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分类目录》《省级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卫生行政许可规定》《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2009年版）》《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规定》等文件。

（五）现场快速检测
重点考查医疗机构紫外线辐照强度检测、物体表面（医务人员和复用医疗器械）清洁度检测；公共场所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PM10、二氧化碳和游泳池水游离氯检测；医疗机构X射线摄影机房防护、核医学科α、β表面污染检测和用人单位工作场所岗位噪声检测；生活饮用水水样浑浊度、总氯（含游离氯）检测和学校教室课桌面照度检测等相关项目。
二、疾控专员

（一）卫生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消毒管理办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医疗机构传染病预检分诊管理办法》《医院感染管理办法》《性病防治管理办法》《结核病防治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二）国家卫生标准

《医院消毒卫生标准》（GB15982-2012）《医疗机构水污染排放标准》（GB18466-2005）《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19489-2008)《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准则》（WS233-2017）等卫生标准。
（三）规范性文件和其他主要文件

《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2015年版）《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规范》（试行版）《预防接种工作规范（2023年版）》《医疗废物分类目录》（2021年版）《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关于推动疾病预防控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医疗机构传染病防控职责清单》《医疗机构疾控监督员工作指引（试行）》等文件。
三、卫生监督协管员

（一）卫生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消毒管理办法》《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等与监督协管相关的内容。

（二）国家卫生标准、规范和有关文件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3年版）》《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职业卫生监督协管服务技术规范》《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GB 17051-1997)《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医院消毒卫生标准》（GB15982-2012）《中小学校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管理规范》（GB 28932-2012）《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GB 37487-2019）《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WS 10013-2023）等与监督协管相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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